监  考  规  程
一、监考人员8：45分进入考场，要求考生将所带物品放到考场前面，并关闭手机。8：55分宣读考场规则。
二、按顺序对号发放试卷，提醒考生准确、清楚地填写考号、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单位、职务等规定信息。统一开考信号发出后，开始答卷。
三、逐一检查考生是否漏填关键信息，并检查有效身份证件。考生姓名与考号姓名不一致的，以其有效身份证件姓名为准。
四、认真监考，维护考场秩序，防止出现抄袭现象。
五、考试结束后，按顺序收卷（含缺考试卷），认真核对，防止漏卷。
六、在案卷袋上，写明考场序号、考生应考数、实考数和缺考数。

七、封存试卷袋。贴好封条，并签写监考人员姓名。送监考室汇总。
